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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  1336/01-02(04)

《《《《 2001 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會議的跟進工作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會議的跟進工作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會議的跟進工作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會議的跟進工作

有關上述法案委員會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會議的

跟進工作，政府當局現回應如下。

諮詢對象對貨物艙單系統收費建議的意見

2. 貿易通目前仍就貨物艙單系統收費與承運商進行商

討，部分承運商仍關注收費的水平，並正與貿易通商討可否下

調。

3. 貿易通最新建議的各項收費如下︰

遠洋／航空／鐵路

每張貨物艙單收費 (港元 )

內河

每張貨物艙

單收費(港元)

每月首 200

張貨物艙單

每月第 201

至 1 000 張

貨物艙單

每月第

1 001 張或

以上

的   貨物

艙單

不論貨物艙

單的數量

標準 28.6 17.2 8.6 14.3

三年合約 24.3 14.6 7.3 12.2

五年合約 21.5 12.9 6.4 10.7

七年合約 18.6 11.2 5.6 9.3

新加坡及台灣的貨物艙單系統收費

4. 貿易通提供的台灣貨物艙單系統收費載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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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1

遠洋

每張貨物

艙單收費

(港元 )

航空

每張貨物

艙單收費

(港元 )

交易收費 1252 34.63

電子郵箱收費4

(每月／港元 )

1,111.1 1,111.1

最低服務費

(每月／港元 )

555.6 555.6

總最低服務費

(每月／港元 )

1,666.7 1,666.7

5. 新加坡並沒有就以電子聯通提交貨物艙單另行收取費

用，因此，要直接比較新加坡與香港的貨物艙單收費，並不可

行。作為議員參考，新加坡以電子聯通報關費為每宗 6.4 元坡幣

(約 27.7 港元 )，而香港以電子聯通報關費為每宗 12.9 港元。

                                                                            

1 計算時採用 1 港元兌 4.5 元新台幣的兌換率。

2 服務供應商以信息大小計算遠洋貨物艙單收費 (每千字節 7.5 元新台幣 )，該顯示收

費假設貨物艙單的平均信息大小為 75 千字節。

3 計算時假設︰

(a)  貨物艙單平均每份包含 34 份主空運提單 (根據空運商交回貿易通的問卷計算而

得 )。

(b)  信息平均修訂率為 5% (在貿易通進行的性能測試使用 )。

4 假設每家承運商只開設一個電子郵箱提交貨物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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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的第 60 章第 15(1B)條

6. 考慮議員的意見後，現建議按附件 A 修訂《進出口

條例》 (第 60 章 )第 15(1B)條 (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7 條 )。根據經修

訂的第 15(1B)條，承運商在進入或離開香港時，按照第 15(1)(a)

條的規定，應要求向海關人員提交貨物艙單時，可選擇以紙張形

式、電子紀錄形式（提供資料的方式及規格須遵從《電子交易條

例》第 11(2)條指明的規定），或使用指明團體提供的服務提

供。

7. 海關會採取適當的行政措施，解決在船上接收電子艙

單的實際困難，因此執法工作不會受到影響。

以新增的第 11A 條取代第 19A 條

8. 我們接受議員的提議，由新增的第 11A 條 (見附件 B)

取代第 19A 條。該項新增條文訂明署長有權取用向關長提交的貨

物艙單內的資料，並沒有需要增設任何罪行。

9. 在刪除第 19A 條後，我們對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4、5

及 6 條 (第 60 章第 8、9 及 11 條 )作出了相應修訂。經修訂的條文

載於附件 C。

修訂第 60 章第 32A 條

10. 我們對上一次會議遞交的新增條文第 60 章第 32A 條

(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12 條 )(見附件 D)再作輕微修訂。

11. 經修訂的第 32A 條與《2001 年應課稅品 (修訂 )規

例》一項類似條文一致。經修訂後，關長只有在使用指明團體所

提供的服務提供有關資料並非切實可行的情況下（例如電腦系統

較長時間全面失靈），或在只使用該方法提供有關資料並非切實

可行的情況下（例如電腦系統較長時間局部失靈），方可行使該

條文賦予的權力。

12. 視乎議員的意見，我們會對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6 條

的類似條文作相應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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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運貨的承運商提交艙單

—  第 60 章建議新增條文第 32B 條

13. 採用電子形式提交道路運輸艙單的可行性研究將於今

年第二季完成。如推行道路運輸電子艙單系統，我們在初期會容

許承運商選擇是否以電子形式提交道路運輸艙單，如決定承運商

須全面以電子形式提交道路運輸艙單，則有關建議須提交立法會

審議。

14. 為反映上述政策，我們在附件 E 制訂了第 60 章建議

新增條文第 32B 條，根據建議新增條文第 32B 條，關長可根據第

32B(2)條在憲報刊登公告，指明只以紙張形式提交道路運輸艙單

資料。我們計劃該公告應在條例草案生效當日開始實施，以便道

路運貨的承運商繼續如現時一樣，以紙張作為唯一提交艙單的形

式。如我們決定推行道路運輸電子艙單系統，該公告便會被另一

根據第 32B(2)條刊登的相類似公告廢除，屆時第 60 章第 42 條的

過渡性條文便會適用，有關資料可以紙張形式或使用指明團體提

供的服務提供。

15. 如我們決定承運商須全面以電子形式提交道路運輸艙

單，關長便會根據第 42(2)條，在憲報刊登公告。根據第 42(4)

條，該公告將成為附屬法例，並須經立法會審議。

經修訂的第 60 章第 42 條

16. 我們藉此機會輕微修訂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13 條 (見附

件 F)，清楚訂明建議新增的第 60 章第 32A(2)(a)條及 32B(2)條應

凌駕第 60 章第 42 條。此舉確保過渡性條文不會阻礙關長根據第

32A(2)(a)條或 32B(2)條，行使權力決定只以紙張形式提交有關資

料。

工商局

二零零二年三月



《《《《 2001200120012001 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假設經修訂的版本假設經修訂的版本假設經修訂的版本假設經修訂的版本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經修改的第經修改的第經修改的第經修改的第 60606060 章新的第章新的第章新的第章新的第 15(1B)15(1B)15(1B)15(1B)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7(2)7(2)7(2)7(2)條條條條 ))))

(1B) 就第 (1)(a)款中向海關人員提供艙單的任何規定而言，有

關艙單可  —

(a)  以紙張形式提供予該人員；

(b)  以電子紀錄形式提供或發送予該人員 (但僅可在提供

或發送有關資料的方式及規格符合《電子交易條

例》 (第 553 章 )第 11(2)條就本條例而指明的任何規

定的情況下如此提供或發送 )；或

(c)  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發送予該人員。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新加的第新加的第新加的第新加的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11A11A11A11A 條條條條     ————     署長有權署長有權署長有權署長有權

取用向關長提供的艙單資料取用向關長提供的艙單資料取用向關長提供的艙單資料取用向關長提供的艙單資料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新的第新的第新的第新的第 6A6A6A6A 條條條條 ))))

11A.11A.11A.11A. 署長有權取用向關長呈交的艙單署長有權取用向關長呈交的艙單署長有權取用向關長呈交的艙單署長有權取用向關長呈交的艙單

署長有權取用載於根據本條例向關長或關長所指定的人員呈交的

貨物艙單內的任何資料。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CCC

鑑於以第鑑於以第鑑於以第鑑於以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11111A1A1A1A 條取代第條取代第條取代第條取代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

而對第而對第而對第而對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8888、、、、 9999 及及及及 11111111 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4(2)4(2)4(2)4(2)、、、、 5(2)5(2)5(2)5(2)及及及及 6(2)6(2)6(2)6(2)條條條條 ))))

(a)(a)(a)(a) 第第第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8888 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4(2)4(2)4(2)4(2)條條條條 ))))

(2) 第 8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2A) 如在根據第 (2)(b)(i)款交付有關進口許可證時，已

根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 (第 60 章，附屬法例 )第 11 條並使用

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向關長或關長所指定的人員呈交有關艙

單，則第 (2)(b)(ii)款的規定並不適用。”。

(b)(b)(b)(b) 第第第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9999 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5(2)5(2)5(2)5(2)條條條條 ))))

(2) 第 9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2A) 如在根據第 (2)(b)(ii)款交付有關聲明書時，已根

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 (第 60 章，附屬法例 )第 11 條並使用指

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向關長或關長所指定的人員呈交有關艙單，

則第 (2)(b)(iii)款的規定並不適用。”。

((((cccc)))) 第第第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6666(2)(2)(2)(2)條條條條 ))))

(2) 第 11 條現予修訂，加入  —

　　“ (2A) 如在根據第 (2)(a)(i)款告知署長有關出口許可證編

號或在根據第 (2)(b)(i)款交付有關出口許可證時，已根據《進出

口 (登記 )規例》 (第 60 章，附屬法例 )第 12 條並使用指明團體所

提供的服務向關長或關長所指定的人員呈交有關艙單，則第

(2)(a)(ii)及 (b)(ii)款的規定並不適用。”。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DDD

對建議的第對建議的第對建議的第對建議的第 60606060 章新的第章新的第章新的第章新的第 32323232AAAA 條作出的修改條作出的修改條作出的修改條作出的修改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12121212 條條條條 ))))

32A.32A.32A.32A. 在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並在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並在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並在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並

非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提供資料非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提供資料非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提供資料非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提供資料

(1) 本條適用於根據本條例的某條文 (“有關條文” )規定須使

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向另一人提供的任何資料。

(2) 如關長認為  —

(a) 以第 (1)款指明的形式提供本條適用的任何資料，並

非切實可行，他可決定有關資料須以紙張形式提供

而並非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提供；或

(b) 只以第 (1)款指明的形式提供本條適用的任何資料，

並非切實可行，他可決定有關資料須以紙張形式或

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提供，

而如關長已根據本款作出某項決定，則有關條文須在該項決定的規限下有

效。

(3)  根據第 (2)款作出的決定的公告，須在作出該項決定後 14

天內於憲報刊登。

(4) 根據第 (2)款作出的決定可規定以紙張形式提供的該資料須

經提供該資料的人或其他人核證為正確，或規定載有該資料的文件須經提

供該資料的人或其他人核證為真實文本 (視何 屬適當而定 )。

(5) 根據第 (2)款作出的決定可就不同類別的人或資料作出不同

的規定。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EEE

建議的第建議的第建議的第建議的第 60606060 章新的第章新的第章新的第章新的第 32B32B32B32B 條條條條     ————     以紙張形式呈交與以紙張形式呈交與以紙張形式呈交與以紙張形式呈交與

道路車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艙單資料道路車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艙單資料道路車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艙單資料道路車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艙單資料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12121212 條條條條 ))))

32B.32B.32B.32B. 提供與道路車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資料提供與道路車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資料提供與道路車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資料提供與道路車輛運載的貨物有關的資料

(1) 本條適用於載於車輛 (鐵路列車除外 )運載的貨物的艙單內

的，並根據本條例的規定須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向關長或署長，或

關長或署長所指定的人員提供的任何資料。

(2) 關長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指明本條適用的任何資料須

以紙張形式提供，而在有根據本款刊登的公告屬有效的情況下，該資料須

按照與該公告一併理解的本條例的條文的規定，只以紙張形式提供。

(3) 根據第 (2)款刊登的公告可規定須以紙張形式提供的該資料

須經提供該資料的人或其他人核證為正確，或規定載有該資料的文件須經

提供該資料的人或其他人核證為真實文本 (視何 屬適當而定 )。

(4) 根據第 (2)款刊登的公告不是附屬法例。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FFFF

建議的第建議的第建議的第建議的第 60606060 章新的第章新的第章新的第章新的第 42(1)42(1)42(1)42(1)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第第第第 13131313 條條條條 ))))

(1) 就第 (2)款指明的期間而言，第 8、 9 或 11 條中規定根據該

等條文提供的資料須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提供的任何條文，除根據

第 32A(2)(a)條作出的任何決定或根據第 32B(2)條刊登的任何公告另有規

定外，須解釋為規定有關資料須以紙張或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提

供。


